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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 （ 總部）

人力事務委員會跟進事項的回應
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6 月 16 日的會議討論香

港的職業安全狀況時 ， 要求勞工處提供進一步資料 ， 我回覆如下 。

20 1 4 年涉及、遭隨下的物件撞擊P 及、人體從高處墮下P 的建造

業致命工業意外

2. 就 2014 年 5 宗涉及 、道墮下的物件撞擊P 的建造業致命工

業意外 ，個案中的工人在工作時已獲提供安全帽 ， 但由於撞擊的

衝力很大或撞擊物擊到工人頭部以外的其他身體部份，因而導致

死亡。至於 2014 年 7 宗涉及、人體從高處墮下 P 的建造業致命工

業意外， 個案中的工人在工作時未獲承建商提供安全工作平台或

防墮裝置，導致事故發生。

裝修及維修業安全認可計劃

3. 截至 2015 年 9 月底 ， 共有 99 閩中小型承建商遞交安全認

可計劃申請 ， 目前已有 3 0 間獲得安全認可資格，約佔總數的 3 0%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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巡查貨櫃碼頭

4. 勞工處人員到貨櫃碼頭巡查，均以突擊方式進行，並不會

事先通知相關貨櫃碼頭公司或承辦商。由於貨櫃碼頭內實施交通

管制，勞工處不能自行駕車進入貨櫃碼頭，勞工處人員須先到保

安室登記，再經碼頭負責人安排車輛接載勞工處人員到我們指明

的各處工作地點進行巡查，以視察碼頭內不同工種，包括重型機

械設備的操作、貨物搬運及其他作業情況，貨櫃碼頭一般能在短

時間上作出有關安排。

涉及使用碎肉機的工傷個案

5. 就過去一年發生的兩宗涉及使用碎肉機的工傷個案，有關

的調查進度如下：

（一） 就 2015 年 1 月發生於東浦一問幼兒園涉及使用碎

肉機的工傷意外，勞工處於事發當日已即時派員

到場調查，並向有關僱主發出了「敦促改善通知

書」。本處已完成有關調查工作，並向有關僱主

提出兩項檢控。僱主其後在法庭上承認該兩項控

罪，被處罰款共$30,000 。

（二） 另一宗於 2015 年 6 月在香港仔一問粉麵廠發生涉

及使用碎肉機的工傷意外，勞工處於事發當日己

即時派員到場調查，並向有關東主發出了「敦促

改善通知書」。本處仍在調查是次意外，以確定

意外成因及查找有關持責者的法律責任﹔若調查

發現有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（職安健）法例情況，本
處定會依法處理。

炎熱天氣或惡劣天氣下的職安健

6. 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〉和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訂明

僱主的一般職安健責任，即僱主須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確保

其所有僱員的安全和健康。此外，《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〉、《工

廠及工業經營規例》，以及 《建築地盤（安全 ）規例》， 特別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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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工作地點的負責人必須確保在有關工作地點提供足夠的飲用水，

以及在建築地盤提供可供工人在惡劣天氣下躲避的房間或遮蔽地

方。

7. 勞工處亦為僱主及僱員制訂職安健守則及指引。針對極端

及惡劣天氣，勞工處編寫了「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」

「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指南」、「在天氣寒冷期間工作的健康

指南 J ’以及「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」指引和「預防工作時

中暑的風險評估 」 核對衰。其中「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 」 指

引，提醒僱主應為在酷熱環境中工作的僱員評估風險及採取適當

的預防措施，包括提供足夠的可飲用水及為僱員提供適當的休息

時間。勞工處亦特別針對建築地盤及戶外清潔工作場所編寫評估

核對表等，教導僱主及其僱員評估中暑風險及預防中暑的實用方

法及措施。在酷熱天氣出現當天 ， 勞工處更會發佈新聞公報，提

高各業界對工作時中暑風險的警覺和提醒他們採取適當的預防措

施，保障僱員的職安健。

8. 此外， 建造業議會在 2013 年發出了「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

工地安全指引」’建議業界除在下午工作時段恆常的 30 分鐘休息

時段外，在每年 5 月至 9 月酷熱天氣月份，容許員工在上午有額

外的 15 分鐘的休息時段，以預防工作時中暑。勞工處在這些酷熱

天氣月份巡查地盤時會留意承建商是否按指引為工作人員安排額

外小休時間。

9. 勞工處近年在夏季 4 月至 9 月期間已加強巡查中暑風險較

高的工作地點（包括建築地盤、戶外工作地點及廚房等），並對沒

有採取適當預防中暑措施的承建商或僱主採取執法行動。在 2015

年 4 月至 9 月期間，勞工處進行了超過 30 300 次巡查 ，並發出了

27 封警告信及 1 份敦促改善通知書。勞工處多年來亦與有關機構

合作，進行一連串的推廣和教育工作，包括派發有關的指引和風

險評估核對表、舉辦健康講座、因應天氣情況發佈新聞公報、透

過不同媒體刊載專題文章或播放宣傳短片及聲帶 ， 以及到戶外工

作地點進行推廣探訪 。 此外，勞工處已於 2015 年 6 月去信全港主

要建造業承建商，促請他們加強工作安全措施以消除或減低其工

人在建築地盤中暑的風險。

10. 就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 ， 勞工處透過巡查執法、因應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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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天氣情況發佈新聞公報、宣傳推廣及教育培訓的多管齊下的策

略，保障有關僱員在惡劣天氣下的職業安全。勞工處亦不時與有

關機構合作，舉辦安全講座及派發相關安全刊物，以提升相關僱

主及僱員在惡劣天氣下的工作安全意識。

根據《僱員補償條例》申索補償

11. 《僱員補償條例》（《條例》）已有清晰條文，僱主在工傷意
外發生或僱員患上該條例指明的職業病後，不論該意外是否引起

任何支付補償的法律責任，必須在法定期限內以指定表格向勞工

處處長呈報事件。致命個案的呈報期限為 7 天，受傷個案則為 14

天。僱主如沒有合理解釋而逾期或未有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僱員的

工傷事件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 5萬元。

12. 勞工處己印備小冊子，提醒僱員在工傷意外後須即時向僱

主報告及有關注意事項。與此同時，受傷僱員若發現或懷疑僱主

未有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其工傷意外個案，可直接聯絡勞工處僱員

補償科，查核僱主有否呈報有關事故。經過勞工處解釋法例的要

求後，僱主除非對工傷事故是否涵蓋在《條例》的應用範圍有很

大的爭議，一般他們都會補辦呈報手續。

13. 如有足夠證據和僱員願意出任控方證人，證明僱主沒有合

理解釋而逾期或未有根據《條例〉第 15 條向勞工處呈報僱員的工

傷事件，勞工處定會向蓄意遠例的僱主提出檢控。

勞工處處長

（絲光滑卜代行）

2015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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